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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诉讼、银行账户冻结及财产保全信息披露违规的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关于涉及重大诉讼、银行账户冻结及

财产保全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4-006）。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接到督导券

商华龙证券提醒，需对该公告的披露是否涉及违反公司治理规则和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

规定进行说明。现公司作如下说明： 

一、违规情况 

经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认真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确认： 

①由于此次涉诉涉及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仅冻结了部分银行账户，且属诉前财产

保全），冻结日期为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未在相关事件发生之日起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五十五条“挂牌公司出

现下列重大风险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及时披露：（四）主要资产被查封、

扣押、冻结，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之规定。 

②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收到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未及时披露相关

公告，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四十六条“挂牌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下列重大诉讼、仲裁：（一）涉案金额超过 2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之规定。 

除上述违规情况，公司暂未发现此次公告披露过程中有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公告编号：2024-010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相

关规定的情形。 

二、违规原因 

由于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则不熟悉以及相关人员内部沟通疏

忽，误认为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与涉及诉讼属于同一事件，可以合并披露。且此次银行账

户冻结属于诉前财产保全，只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并未冻结公司全部银行账户，

未影响到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考虑到后续的应对措施尚未明确，信息披露相关工作

人员误认为应对措施明确后合并披露更合适，致使公司未能及时分情况对涉及的诉讼情

况进行披露。 

三、整改措施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进行学习，特别是加强信息披露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的培训和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及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此次信息披露违规情况深表歉意，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之处敬

请谅解。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